附件2：
常州工学院兼课教师协议书（参考）
根据《常州工学院兼课教师聘用与管理办法》，经研究，常州工学院（以下简称甲方）同意聘用         同志（身份证号码：                       ，以下简称乙方）作为甲方                   （二级单位）兼课教师。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聘用乙方的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甲方聘请乙方参与教学工作，甲方与乙方不建立人事隶属关系。
2.乙方在甲方的聘用期限内，应恪守教师师德规范，遵守校院课程教学管理有关规章制度，认真组织课堂教学或实验实训，有效承担教学任务，及时配合校内教师完成课程教学计划、教案、教学评价、教学总结等教学资料，完成甲方及所属二级单位安排的教学工作，并接受甲方组织的教学工作考核评价和检查。
3.乙方完成教学工作后，甲方所属二级单位按照文件规定，支付乙方的课酬。乙方不享受甲方正式职工的其他待遇，如工资、保险、福利等。课酬标准为：
4.乙方在甲方的聘用期限内，因其自身原因不能履行或未完成甲方及所属二级单位安排的教学工作，或不能胜任工作，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5.本协议约定的聘用期满后，协议自行终止。届时，双方根据情况，商定是否续签聘用协议。
6.若乙方所在单位对乙方到甲方从事兼职教学工作提出异议，则由乙方自行处理。
7.甲、乙双方需要签订的其他事项：                                                                        
                                                                    。
8.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及甲方所属二级单位各执一份。
甲方二级单位负责人：                         乙方：    
（签字、公章）                              （签字）
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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